领取毕业证书之安排 (适用于中国内地授课之课程)
在成功完成课程后，学生将会在理大毕业典礼获颁授学位，日期为每年的十月及十一月期间。在每年八月或九月间，教务处∕有关学院会发出邀请信，邀请毕业生出席典礼。
毕业证书通常在毕业礼后备妥，由校方透过中心∕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通知学生领取。
接获上述通知，拿取证书为学生的责任。如未能亲自拿取证书，学生可以书面授权他人代取，并附上学生证及身份证副本。
过了指定领取时间，大学不负责保管未被领取之毕业证书，证书或会被销毁。
大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颁发相同或补替之毕业证书。同时，校方亦保留不颁发任何毕业证书或学历证书予未有与校方办清任何手续的学生的权利。
http://www.polyu.edu.hk/as/mainlandgraduates/awardcollectionschedule.doc
